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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報名表(本報名表將由網路報名後自動產出，請列印) 

 

            113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學年度 

 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(國小.國中)          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(國小.國中) 

備註： 

1.報名表一式二份，請黏貼於作品背面(右上及左下方)，務必黏貼齊全，並於報名表與作品

背面接合處加簽作者中文全名，以可辨識、不汙損作品為原則，筆類不拘。如附圖。 

2.書法類複選參賽通知以教網中心公告通知為主。 

3.現場創作類組獲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初選評定參加複選者，複選參賽通知以教網中心公告通

知為主。 

類         組 
□美術班 
□普通班 

 
類          組 

    □美術班 
    □普通班 

姓   名   姓   名  

題   目   題   目  

縣 市 別   縣 市 別  

學校/年級/科系   學校/年級/科系  

學校指導老師 

(需親自簽名，審核

參賽學生無臨摹、

抄襲、或挪用他人

創意之情形) 

  學校指導老師 

(需親自簽名，審核

參賽學生無臨摹、

抄襲、或挪用他人

創意之情形) 

 

作品條碼   作品條碼  

※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

※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

※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

※確認符合參賽作品類別、規格及注意事項之規

定。 

※保證絕無臨摹、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

他人創意之情形，如有發生上列情形，依比賽

要點規定處置，並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  

  參賽學生親簽：              

 

 ※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

※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

※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

※確認符合參賽作品類別、規格及注意事項之規

定。 

※保證絕無臨摹、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

人創意之情形，如有發生上列情形，依比賽要點

規定處置，並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  

  參賽學生親簽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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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位置 

黏貼位置 

黏貼位置 

(二)框及紙卡裱裝作品(背面) 

(一)捲軸類作品(背面) 

粘貼方式及接合處簽名如下： 

※報名表一式二份務必黏貼齊全 

李大明 

李大明 

李大明 

李大明 


